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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无新增、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3年5月17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7日上午9:15至2023年5月17日下午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7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泉塘街道东十路南段9号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向平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共计15人，

代表股份数87,305,05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1864%。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

授权代表）3人，代表股份数64,976,12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9084%。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数22,328,93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278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11人，代表股份数3,501,08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6115％。

9、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湖南启元律

师事务所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87,304,45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

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00,4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829%；反对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7,304,45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

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00,4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829%；反对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7,304,45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

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00,4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829%；反对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7,304,45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

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00,4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829%；反对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87,304,45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

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00,4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829%；反对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2年度薪酬的确定以及2023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87,304,45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

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00,4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829%；反对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8,476,60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

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00,4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829%；反对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257,25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2%；反对

47,801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8%；弃权1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453,2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6347%；反对47,8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53%；弃权

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86,472,72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66%；反对

832,331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68,7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6.2265%；反对832,3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735%；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治理相关制度的议案》

10.01�《关于修订〈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6,472,72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66%；反对

832,331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68,7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6.2265%；反对832,3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735%；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02�《关于修订〈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6,472,72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66%；反对

832,331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68,7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6.2265%；反对832,3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735%；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03�《关于修订〈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6,472,72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66%；反对

832,331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3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668,7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6.2265%；反对832,3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735%；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荣、成宓雯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7日

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华电子” 、“发行人” 或“公

司”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60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证监许可[2023]458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东

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主承销商” 、“保荐人（主承

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亚华电子” ，股票代码为“301337” 。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2,605.00万股，本

次发行价格为32.60元/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

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及其他外部投资者

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最

终，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

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30.25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为1,862.60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42.40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28.50%。

根据《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6,802.64318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即521.00万股）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341.60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263.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48.5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50164233%，有效申购倍数为3,

997.37399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5月16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网上、网

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2,467,59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06,443,662.2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66,40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424,737.8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3,416,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37,361,60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本次

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344,489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2%，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16%。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和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66,403股，包销金额为5,424,737.80元，保

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64%。

2023年5月18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

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8,346.95万元，其中：

1、保荐及承销费用：6,669.23万元；

2、审计及验资费用：1,000.00万元；

3、律师费用：267.92万元；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377.36万元；

5、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费用：32.44万元。

注1：上述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

如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发行手续费中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

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0.025%。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12-62936311、6293631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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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安杰思” 、“发行人” 或“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3年5月19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

文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

条件网站（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

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中国金融新闻网，

网址www.financialnews.com.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安杰思

（二）扩位简称：安杰思医学

（三）股票代码：688581

（四）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5,787.0971万股

（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1,447.0000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或“新

股” ）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交易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

易。 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修订）》，科创板股票交易实行价格涨

跌幅限制，涨跌幅限制比例为20%。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5个交易日

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 科创板股票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剧烈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

上市初期，公司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36个月或12个月，保荐人相关子公

司跟投股份锁定期为自公司上市之日起24个月，安杰思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锁定期为12个月，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6个月。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5,787.0971万股，其中本次新股上市初期的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数量为1,291.9909万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22.33%。 公司

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37.67倍 （每股收益按照2022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2、38.21倍 （每股收益按照2022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3、50.22倍 （每股收益按照2022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4、50.95倍 （每股收益按照2022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公司所属行业为

“专用设备制造业（C35）” 。 截至2023年5月5日（T-3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

的该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35.44倍。

截至2023年5月5日（T-3日），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与发行人相近的可比上市

公司估值水平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T-3日股票收盘

价（元/股）

2022年扣非前

EPS（元/股）

2022年扣非后

EPS（元/股）

2022年静态市

盈率（扣非前）

2022年静态市盈

率（扣非后）

688029.SH 南微医学 87.37 1.7599 1.5940 49.65 54.81

数据来源：Wind，数据截至2023年5月5日（T-3日）。

注1：以上数字计算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造成。

注2：2022年扣非前/后EPS=2022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T-3日

总股本。

本次发行价格125.80元/股对应的公司2022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

薄后市盈率为50.95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公司所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

均静态市盈率，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2022年静态市盈率（扣非后），但仍存在未来公

司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

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

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时， 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

险，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

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

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

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除经营和财务状况之外，公司的股票价格还将受

到境内外宏观经济形势、行业状况、资本市场走势、市场心理和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等

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投资者在考虑投资公司股票时，应预计到前述各类因素可能带

来的投资风险，并作出审慎判断。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承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康信路597号5幢、6幢

联系人：张勤华

电话：0571-8877� 5216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20262367

发行人：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18日

扫描二维码

查阅公告全文

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翔腾新材”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所”）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７５５

号）。 《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并置备于发行人、深交所、本

次发行股票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网上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

处理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１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的方式，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数量

１

，

７１７．１７２２

万股，其

中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１７．１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８７％

，未达深市新

股网上申购单位

５００

股的余股

２２２

股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发行股份

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２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８．９３

元

／

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Ｔ

日（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通

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Ｔ ４７５４

—

２０１７

），公司

所处行业归属于

Ｃ

类“制造业”中的“

Ｃ３９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３２．２３

倍（截

至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本次发行价格

２８．９３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２

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３２．１３

倍，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

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３

、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日为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Ｔ

日），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１５－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资者在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Ｔ

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

付申购资金。

４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概括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

新股申购。

５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公告的

《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相关规定。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

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

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７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承诺，截至本公告发布日，不存在影响本

次发行的会后事项。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１

，

７１７．１７２２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公

司股东不在本次发行过程中进行老股转让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 全部股份通过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

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２８．９３ ／

股

发行对象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 （

Ｔ

日） 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 且在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的日均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并且符合《深圳

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１８

〕

２７９

号）的规

定。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

２０

个交易日的，按

２０

个交易日计

算日均持有市值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

日（网上申购日为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

缴款日期

Ｔ＋２

日（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道广月路

２１

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２５－８３５３１００５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２５２３６１３

发行人：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

浙江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特科技”、“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２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３

］

４５９

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英特科技”，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３９９

”。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浙商证券”、“保荐人”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４３．９９

元

／

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２０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

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 “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 “年金基

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

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

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

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１０．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７３．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２７．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浙江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９３３．０７８７９

倍，高

于

１００

倍，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４４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本次发行的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３３．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６７．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４５４５４３５６％

，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０７４．０７７２３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０

，

２１７

，

２８５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４９

，

４５８

，

３６７．１５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５２

，

７１５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１９

，

９１４

，

９３２．８５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１

，

３３０

，

０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９８

，

４０６

，

７００．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

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６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

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

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

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１３５

，

６９２

股，约占网下发

行数量的

１０．０２％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６％

。

三、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本

次发行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为

４５２

，

７１５

股，包销金额为

１９

，

９１４

，

９３２．８５

元，包

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总量的

２．０５７８％

。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Ｔ＋４

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１

保荐承销费

５

，

８０６．６８

２

审计及验资费

１

，

２１４．７２

３

律师费

５７９．２５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３６７．９２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２６．８０

合计

７

，

９９５．３７

注：以上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存在微小差异，为四

舍五入造成。发行手续费中包含了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

额，税率为

０．０２５％

。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８０１０６０２２

、

８０１０５９１１

发行人：浙江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002861� � � � � � � �证券简称：瀛通通讯 公告编号：2023-029

债券代码：128118� � � � � � � �债券简称：瀛通转债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晖先生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会议决定于2023年5月17日召开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7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

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互联网投

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7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3年5月17日下午15: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经济开发区玉立大道555号）。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下同）共12人，代表股份80,978,2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52.335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79,636,6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51.468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341,5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8671%。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4人，代表股份324,8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2100%。其中：出席现

场会议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92,1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88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32,7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212%。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公司聘请的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有权出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977,2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1,0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3,8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22％；反对1,0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公司独立董事在股东大会上就2022年度工作情况进行了述职。

2、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977,2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1,0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3,8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22％；反对1,0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977,2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1,0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3,8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22％；反对1,0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977,2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1,0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3,8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22％；反对1,0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977,2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1,0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3,8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22％；反对1,0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977,2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1,0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3,8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22％；反对1,0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薪酬和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977,2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1,0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3,8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22％；反对1,0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977,2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1,0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3,8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22％；反对1,0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977,2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1,0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3,8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22％；反对1,00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蔡利平、方梦茹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

了《关于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